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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

 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

资子公司上海振华重工集团（南通）传动机械有限公司（下

称“南通传动”）拟引进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工银投资”）进行增资，增资金额 10亿元。 

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导向及公司发展目标，不存在损

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 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公司作为南通传动控股股东，仍然拥有对

南通传动的实际控制权。 

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一、本次交易概述 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》，优

化企业资产结构，降低资产负债率，公司拟以“增资扩股还债”模式

实施市场化债转股业务，引入工银投资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传动进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行增资，计划通过现金增资总金额合计 10 亿元，资金专项用于清偿

公司债务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企业名称：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资本：1200000万元人民币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张正华 

4、成立日期：2017-09-26 

5、企业地址：南京市浦滨路 211 号江北新区扬子科创中心一期

B幢 19-20层 

6、经营范围：突出开展债转股及配套支持业务;依法依规面向合

格社会投资者募集资金用于实施债转股;发行金融债券,专项用于债

转股;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7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2018年 12月 31日 

（经审计） 

2019年 9月 30日 

 

总资产 4,302,476.63 11,485,943.27 

净资产 1,285,137.69 1,380,524.32 

项目 
2018年度 

（经审计） 

2019年 1-9月 

 

营业收入 22,604.96 85,902.29 

净利润 55,034.84 50,496.02 

工银投资与公司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

存在关联关系。 



三、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企业名称：上海振华重工集团（南通）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

2、注册资本：30000万元人民币 

3、法定代表人：戴立新 

4、成立日期：2011-07-18 

5、企业地址：南通开发区团结东路 1号 

6、经营范围：建造和安装大型港口设备、工程船舶、海上重型

设备、机械设备、风力发电设备用变速箱;大型回转支承、传动机构、

动力定位、大型锚铰机、海上石油平台抬升装置及构件、配件的设计

和制造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) 

7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2018年 12月 31日 

（经审计） 

2019年 9月 30日 

（经审计） 

总资产 79,935.06 82,083.20 

净资产 38,787.07 41,241,96 

项目 
2018年度 

（经审计） 

2019年 1-9月 

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67,948.21 51,923.90 

净利润 1,147.64 2,580.94 

四、增资方案 

本次增资价格根据评估结果确定。根据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

司出具的评估报告，以 2019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，采用资产基

础法作为评估结论，南通传动净资产为 824,451,405.95元。 



本次工银投资向南通传动增资10亿元共分为2个阶段：计划2019

年增资 8亿元，入股后其股权占比为 49.25%；计划 2020年增资 2亿

元，且在工银投资持股比例不变的前提下，振华重工同比例增资。 

五、相关履约安排 

甲方：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乙方：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（投资人） 

丙方：上海振华重工集团（南通）传动机械有限公司（标的公司） 

（一）增资后的标的公司治理结构 

标的公司的股东会由全体投资人及振华重工组成，为标的公司的

最高权力机构。标的公司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，除1名职工董事外，

由投资人提名1名董事并经标的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，其余董事均由

振华重工提名并经标的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；董事长由振华重工提名

的董事担任，为标的公司法定代表人；董事会会议应通知全体董事并

应由二分之一以上董事出席方可举行；董事会决议实行一人一票记名

表决制度；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同意方为通过；

当赞成票和反对票数相等时，董事长或董事长委托的董事有权最终决

定；标的公司设立监事会，监事会主席由振华重工提名的监事担任。 

（二）退出安排 

1、资本市场退出 

在增资日后60个月内，振华重工应尽最大努力促使中国境内的某

上市公司完成收购投资人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的交易（以下简称“资

产重组交易”）。如通过资产重组交易退出，振华重工可选择上市公



司向投资人定向发行股份和／或可转换公司债券和/或向投资人支付

现金的方式收购投资人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。 

2、振华重工收购权 

除振华重工与投资人就继续投资于标的公司安排另行协商一致

外，若资产重组交易事项无法实现的，则自增资日后60个月届满日后，

振华重工有权收购投资人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。 

3、振华重工协助转让 

若资本市场退出无法实现且振华重工未能在前述第2条约定的收

购履行期内完成对投资人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收购的，且振华重工与投

资人未另行协商一致的，投资人有权要求振华重工，在前述第2条约

定的收购履行期届满日起的8个月（“协助转让期”）内，协助投资

人，完成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。 

4、投资人收购选择权 

4.1 各方同意，自增资日起，在振华重工作为标的公司的控股股

东，且实际控制标的公司的经营的前提下，若发生如下任一情况之一，

则工银投资可书面通知振华重工收购其所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或部

分股权： 

（1）标的公司任一年向工银投资实际分配到位的红利低于年度

利润分配目标（即投资人本次增资累计实缴出资金额为基数乘以年度

利润分配比例）； 

（2）标的公司任一年年末经审计的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超过

50.66%或者振华重工任一年年末经审计的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超过



中交集团下达的考核指标，且在工银投资合理确定的宽限期内未整改

完成； 

（3）标的公司在振华重工负责经营期间发生破产、解散清算； 

（4）工银投资不认可前述第1条约定振华重工所确定的资产重组

交易方案的。 

4.2 投资人在前述第4.1条约定的任一情形发生之日起的1个月

内向振华重工提出要求的，振华重工有权行使优先收购权、收购投资

人持有的标的公司全部股权。 

5、合意转让退出 

各方同意，除前述第1条、第2条及第3条约定外，在任何时点，

若经振华重工与投资人协商一致，振华重工可随时收购投资人所持有

的标的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。 

六、本次债转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，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导

向及公司发展目标，能够有效降低公司利息支出，缓解资金压力，降

低公司资产负债率，有助于南通传动的深入发展。本次增资后，南通

传动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其股权结构的变化不会影响公司对其控制

权，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上海振华重工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

2019年 12月 12日 


